
沂 源 县 公 安 局

	


沂源县公安局
“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实施方案
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家、省、市全面推进 “双随机、一公开”监管的有关工作部署和省、市、县市场监管局要求，实现市场监管领域全覆盖，结合我局实际，现就组织开展沂源县公安局抽查检查工作，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切实转变监管理念，创新监管方式，规范安全生产监管执法行为，进一步营造公平、公正的市场竞争环境和法治环境，持续推进应我局“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向纵深开展，确保全县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
二、工作目标
在县公安局具有行政执法检查职能的单位全面推行“双随机、一公开”工作机制，制定随机抽查事项清单、检查对象名录库和执法检查人员名录库，建立落实随机抽查检查对象、随机选派执法检查人员的“双随机”抽查机制，做到将抽查情况和查出结果及时向社会公开，进一步规范监管行为，提高监管效能。
三、工作任务
（一）依法制定双随机抽查事项清单。对照权责清单，依据法律、法规、规章制度规定的检查事项对本单位监管职责进行全面梳理，按照随机抽查比例严格依法制定随机抽查事项清单。随机抽查事项清单包括对象、比例、时间、类别和抽查比例等内容。同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修订情况对已制定的事项清单进行调整。
（二）完善检查对象名录库和执法检查人员名录库。要依据随机抽查事项清单，分类建立健全检查对象名录库和执法检查人员名录库，并主动与市场监管管理等部门的企业数据库进行比对核实，确保检查对象名录库涵盖无死角，检查对象名录库和执法检察人员名录库要根据检察人员岗位调整及时更新。
（三）建立健全双随机抽查机制。根据监管工作实际，制定本年度抽查工作计划。在完成随机抽查比例要求的基础上，不断扩大在行政执法中的随机抽查范围，对明确要求的检查事项原则上都要实行随机抽查，严格限制行政检查自由裁量权。
（四）加强抽查结果的公示和运用。按照“谁检查、谁录入、谁公开”严格按照抽查计划和监管的内容、流程、标准等组织实施抽查检查工作。抽查结束后，各监管检查单位的检查人员，在检查工作完成后7个工作日内将抽查结果及时录入国家企业信息公示系统协同监管平台，统一向社会进行公示。
四、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全面推行“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是深化“放、管、服”改革的重要举措，是完善事中事后监管的关键环节，要高度重视，把双随机抽查工作作为重点工作，落实职责分工，做到主要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直接抓，执法人员尽职尽责抓。按照方案要求，健全工作机制，制定县公安局的双随机抽查工作计划，充实并合理调配一线执法检查力量，采取有力举措，强化统筹协调，加强跨部门协同配合，稳步推进随机抽查工作，把改革措施落到实处。
（二）落实工作责任。要增强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把“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摆在更加突出位置，明确责任岗位和人员，积极探索创新，狠抓工作落实，按时完成各项年度量化目标任务。
（三）强化督查指导。县局将不定期对此项工作进行督查，通过书面审查、实地检查等方式对并对检查结果及时通报，推动各单位按时完成改革任务，对未履行、不当履行或违法履行“双随机、一公开”监管职责的，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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